附件1

投标报名表

	招标编号/标段编号：
	　

	项目名称/标段名称：
	　

	报名单位全称：
	　

	报名联系人；
	　
	报名联系人电话：
（保证电话畅通）
	　

	电子邮箱：
	　

	特别提示：
    请认真填写以上信息确保信息完整无误，如因投标单位填写信息有误导致其投标失败的任何后果及损失投标单位自负。


                                      
                            投标单位授权人代表或法人：（签字）


                            报名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本人_____（姓名）系_________（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_____（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递交、撤回、修改_____（项目名称）_____（标段名称）响应性文件，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_____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委托人身份证明

供  应  商：_________________（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签字）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签字）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____月____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扫描件正反面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扫描件正反面


附件3：承诺书

致：     （采购人）    ：

我方在此声明

1、我单位               （单位名称）拟派往               （项目名称）的项目负责人
           （ 项目负责人姓名）未担任其他在建项目建设工程的项目负责人。

2、财务状况良好，没有处于财产被接管、破产或其他关、停、并、转状态。

3、近年（2018年 04月 01 日-至今）（新注册企业提供从公司成立年度至今的承诺书）内没有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处罚和停止投标等不良行为的记录，无履约不良、被投诉等不良现象； 

4、近年未因发生过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质量事故及重大合同纠纷被上级部门（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报/披露取消投标资格，并且目前不处于处罚期内。按照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对供应商不良行业处理的通知》的规定，未列入最新发布的不良供应商名单； 

5、供应商未被列入《中电联关于发布第一批涉电力领域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通知》（中电联评询[2018]331号文）、《中电联关于发布第一批涉电力领域重点关注对象名单的通知》（中电联评询[2019]111号）、《中电联关于发布第二批涉电力领域重点关注对象名单的通知》（中电联评询[2019]194号）、《中电联关于发布第三批涉电力领域重点关注对象名单的通知》（中电联评询[2019]281号）和《中电联关于发布第五批涉电力领域重点关注对象名单的通知》（中电联评询[2020]137号）的名单中。

6、开标日前一年内未在招标人其他工程中因供应商的原因导致工程无法实现工程建设的质量目标。 

7、开标日前两年内无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分包工程的行为。 

8、开标日前三年内无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问题。

9、我单位如果存在下列情形的，愿意承担取消中标资格、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赔偿超过投标保证金金额的损失部分、接受有关监督部门处罚等后果：

①中标后，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资格；

②中标后，无正当理由不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③在签订合同时，向采购人提出附加条件；

④不按照询比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

⑤要求修改、补充和撤销响应性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⑥要求更改询比文件和中标通知书的实质性内容；

⑦法律法规和询比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真实和准确，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供应商：                            （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4：

投标真实性承诺书

（采购人名称）                   

（代理机构名称）          
1、我公司自愿参加                                  项目的投标，且公司资格条件符合本次服务项目的要求，同时具备按服务要求完成项目的能力，并在此承诺所递交的投标文件中所有关于投标的资格文件、证明文件、陈述内容、资料等均真实可信，未弄虚作假。

2、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包括有关资料、澄清）真实可信，不存在虚假隐瞒，也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3、若我方中标，经查实我方所提供的报名资料及投标文件内容不真实，存在伪造、虚假、隐瞒、欺诈等行为的，我方愿意按相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4、                                   （其他补充说明）。
供应商：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地址：                      
电话：                       
    年        月        日
注：未提供《投标真实性承诺书》或内容格式不符合招标要求的，评审委员会将否决其投标。

后附表：
	标段
	名称
	内容
	单位
	数量
	单价(预算.元)
	合计(预算.元)
	项目单位
	采购方式
	服务期
	资金来源
	备注

	标段1（备调机房、蓄电池室加固工程）
	生产调度大楼一层备调机房、蓄电池室加固工程
	工程施工
	项
	1
	1392527
	1392527
	综合事务

中心
	询比采购
	合同签订后70个日历天
	2021年大修机动费
	

	合计
	1392527
	
	
	
	
	




